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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收到中國銀保監會對有關股東資格批覆的公告

茲提述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7月3日的《中國民生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關於股東簽署股份轉讓協議的提示性公告》、日期為2018年8月28日的《中國
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股東簽署股份轉讓協議的補充公告》、日期為2018年9月5日
的《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股東完成股份轉讓的公告》、日期為2018年9月27日
的《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股東簽署股份轉讓協議的提示性公告》及日期為2018
年11月12日的《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股東完成股份轉讓的公告》。

近日，本公司收到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保監會」）《關於民生銀行有關
股東資格的批覆》（銀保監覆[2019]793號）。中國銀保監會同意安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7,810,214,889股股份，持股比例為17.84%。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洪崎

中國，北京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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